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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
 

 

湘高法人„2020‟1号 

 

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

关于提请任免尹小立等职务的议案 

 
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》第四十三条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第十八条、第二十条，《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》第四条，《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<关于长沙、衡阳、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和铁路运输检察院有关

法官检察官职务任免问题的决定>》的规定，提请任命： 

尹小立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； 

曾得志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（林业审判庭）

省 十 三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

第十六次会议文件（  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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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长； 

刘珂为怀化铁路运输法院院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员。 

免去： 

郭志刚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（林业审判庭）

庭长职务； 

王建林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； 

曾得志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（环境资源审

判庭）庭长职务； 

万向东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； 

刘若琼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、审判

员职务； 

李建红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； 

朱绍清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； 

李旭明的怀化铁路运输法院院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员

职务； 

谢跃生的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员职务； 

李文武的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员职务。 

请予审议。 

 

          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

 

2020 年 3 月 13 日×××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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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提请任免尹小立等职务的说明 
 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 

这次向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提请任命 3 人，免

职 10 人。现就有关任免事项作如下说明： 

一、提请任命事项 

为加强省高级人民法院内设机构和铁路运输法院领导班子建

设，省高级人民法院拟对部分处级领导干部进行岗位交流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，提请本次会议任命尹

小立同志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，曾得志同

志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（林业审判庭）庭长，

刘珂同志为怀化铁路运输法院院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员。 

尹小立、刘珂等 2 名同志进行了任前公示，公示期内没有接

到违纪违法问题反映。 

二、提请免职事项 

因省高级人民法院郭志刚同志职级已套转为二级巡视员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提请本次会议免去

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（林业审判庭）庭长职务。 

省高级人民法院拟对部分处级领导干部进行岗位交流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提请本次会议免去王

建林同志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，曾得

志同志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（环境资源审判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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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长职务，万向东同志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第一庭副

庭长职务。 

省高级人民法院刘若琼、李建红 2 名同志提前退休，省高级

人民法院朱绍清、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谢跃生、衡阳铁路运输法院

李文武 3 名同志到龄退休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第二

十条规定，提请本次会议免去刘若琼同志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

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、审判员职务，李建红、朱绍清 2 名同志

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，谢跃生同志的长沙铁路运输

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员职务，李文武同志的衡阳铁路运输

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员职务。 

怀化铁路运输法院李旭明同志已调往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任

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提请本次会

议免去其怀化铁路运输法院院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员职务。 

特此说明，请予审议。 

 

附：尹小立等同志的简历及任免理由 

 

 

 

          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

 

2020 年 3 月 13 日×××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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尹小立等同志的简历及任免理由 
 

一、提请任职人员的简历及任职理由 

1．提请任命尹小立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

庭长 

尹小立，男，汉族，1966 年 4 月出生，湖南邵阳人，法律

硕士。1985 年 10 月参加工作，1992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

1983 年 9 月至 1985 年 7 月为湖南省邵阳地区轻工技校造

纸专业学生（中专）；1985 年 10 月至 1986 年 5 月任湖南省邵

阳县人民法院干部（其间：1985 年 9 月至 1987 年 7 月在湖南

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学习，获大专文凭）；1986 年 5 月至 1990

年 7 月任湖南省邵阳县司法局秘书（其间：1988 年 9 至 1990

年 7 月在武汉大学法学专业学习，获本科文凭）；1990 年 7 月

至 1992 年 1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干部；1992 年 1 月至 1994

年 1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书记员；1994 年 1 月至 2001 年

11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（其间：1998 年 10 月

至 2001 年 6 月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学习，获法律硕士

学位）；2001 年 11 月至 2010 年 3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

审判第二庭副庭长、审判员；2010 年 3 月至 2012 年 9 月任湖

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、审判员；2012 年 9

月至 2016年 12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、

审判员；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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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、审判员、三级高级法官；2018 年 12 月

至今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、审判员、二

级高级法官。 

政治信仰坚定，对党绝对忠诚。牢记共产党员第一身份，

努力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和政治能力。注重政治理论学习，坚持

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，坚定“四

个自信”，树牢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始终在思

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 

善于学习思考，业务水平较高。热爱法律工作，熟悉审判

业务，承办、参与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案件，有扎实的民商法

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务经验。注重调查研究，曾起草了《关于

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的指导意见》《湖南外商投资法治环境的司法

调研报告》等规范性文件，出版独著《股权转让诉讼——理念、

方法与案例》，参与编写《中国民商事审判新问题》等著作，在

《法律适用》等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理论文章 12 篇。2015 年 2

月被评为“湖南省首届审判业务专家”，2018 年 4 月被评为“全

国第四届审判业务专家”。 

认真履职尽责，实绩比较突出。始终坚持干一行、爱一行，

以实干创造业绩。任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以来，落实司法体制

改革要求，提升审判质效。组织全省法院开展“审判质量、效

率和公信力提升年”“万件案件大评查”“院庭长千场庭审直播

月”等活动，定期开展审判态势分析，组织对人大交办和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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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反映强烈的重点案件的质量评查，近三年发出各类情况通报

近 300 期。推进实施长期未结案件“清零“工程，截至 2019 年

12 月 31 日，全省法院一年以上长期未结案件仅剩 70 件，下降

幅度超过 90%。全省法院审判绩效连年创出历史新高，省法院

在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。围绕司法责任

制和法院审判团队建设改革，接连起草出台一系列制度，推动

了全省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落实。司法公开不断实现新突破，2019

年全省法院裁判文书上网比例居全国第二位、审判流程信息公

开率居全国第三位、庭审直播公开场次居全国第五位。 

严格自我要求，主动接受监督。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，

认真履行“一岗双责”。自觉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

定，坚守法官职业操守，严格执法，秉公办案。作风正派，品

行端正，坚持原则，不徇私情。自觉接受人大监督，高度重视

各级人大交办的提案，认真听取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，及时

办理并积极做好汇报反馈。廉洁方面无不良反映。 

不足之处：深入基层调研不够。 

呈报理由：根据工作需要和该同志的德才表现，提请本次

会议任命其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。 

2．提请任命曾得志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

（林业审判庭）庭长 

曾得志，男，汉族，1965 年 8 月出生，湖南邵东人，文学

学士。1987 年 7 月参加工作，1995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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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 年 9 月至 1987 年 7 月为武汉大学中文专业学生（本

科）；1987 年 7 月至 1988 年 7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干部；

1988 年 7 月至 1992 年 9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书记员（其

间：1988 年 9 至 1991 年 7 月在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法

律专业学习，获法律大专文凭；1990 年 1 月至 1991 年 1 月为

中共湖南省委驻茶陵县思聪乡社教队队员；1992 年 3 月至 1992

年 7 在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民事法律进修班学习）；1992 年 9

月至 2002 年 10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（其间：

1994 年 5 月至 1995 年 5 月任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湖南

分校办公室副主任）；2002 年 10 月至 2005 年 7 月任湖南省高

级人民法院林业审判庭审判员；2005 年 7 月至 2005 年 8 月任

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（林业审判庭）审判员；

2005 年 8 月至 2008 年 10 月任新疆吐鲁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党

组副书记、副院长（其间：2006 年 9 月至 2010 年 6 在新疆大

学法律专业学习，获自考本科文凭）；2008 年 10 月至 2014 年 3

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、审判员；2014 年 3 月

至 2016 年 5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（环境资

源审判庭）庭长、审判员；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湖南

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民事审判第三庭（环境资源

审判庭）庭长、审判员；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任湖南

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民事审判第三庭（环境资源

审判庭）庭长、审判员、三级高级法官；2018 年 12 月至今任



- 9 - 

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民事审判第三庭（环境

资源审判庭）庭长、审判员、二级高级法官。 

政治上忠诚可靠。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，不断深化认识与理解，进一步树牢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

“四个自信”、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主动做党的路线、纲领

和方针政策的坚定捍卫者和忠实践行者。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

别力较强，能够始终把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挺在前面，自觉做

政治上的明白人。 

抓工作力度较大。着眼服务发展大局，全面加强知识产权、

环境资源、涉外商事三项审判工作。任现职以来，面对全省知

识产权案件“井喷式”增长的现状，创新举措、真抓实干，办

案质量持续向好发展，办理了一批具有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

果的典型案件；推动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审判体系建设，初步

建成我省“1+3+X”三级法院跨区划管辖专门化审判体系；严

格把握“涉外审判无小事”原则，妥善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民商

事案件、仲裁司法审查等各类案件，编辑印发涉外审判动态专

刊，推动建立涉外商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，涉外审判工作水平

持续提升。 

争先创优意识强。对工作始终坚持高标准、严要求，大力

打造“精品工程”。在知识产权审判方面，先后有近 10 件案件

获评全国法院知识产权 50 大典型案例和创新案例，累计完成 5

个知识产权软科学省级重点调研课题。在环境资源审判方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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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法院开展“湖南环保〃审判三湘行”专项活动的做法，在

全国法院公益诉讼推进工作会议上作了经验发言；全国法院环

境资源裁判百篇优秀裁判文书评选中我省获奖 6 篇，位居全国

法院前列。在涉外商事审判方面，两起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法

院民商事判决案，受到最高法院肯定。在行政管理方面，注重

以身作则带队伍，所在部门连续 4 年被省法院评为“年度先进

集体”。 

狠抓廉洁自律。坚持“一岗双责”，狠抓自身和支部廉政建

设，恪守法官职业道德和法官行为规范，自觉维护公正廉洁的

司法形象。善于用同事与群众的意见、建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

评。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追求积极的生活情趣，严

格约束业内外活动和交往，主动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。廉洁

方面无不良反映。 

不足之处：主动与同事交流谈心不够。 

呈报理由：根据工作需要和该同志的德才表现，提请本次

会议任命其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（林业审判

庭）庭长。 

3．提请任命刘珂为怀化铁路运输法院院长、审判委员会委

员、审判员 

刘珂，男，汉族，1975 年 11 月出生，湖南长沙人，法律

硕士。1998 年 12 月参加工作，2003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

1995 年 10 月至 1998 年 7 月为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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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；1998 年 12 月至 1999 年 12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干

部；2002 年 4 月至 2005 年 8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书记员

（其间：2002 年 9 月至 2005 年 12 月在湘潭大学法律专业学习，

获法律硕士学位）；2005 年 8 月至 2012 年 9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

民法院政治部主任科员；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7 月任湖南省

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组织干部处副处长；2014 年 7 月至 2017

年 11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；2017 年 11 月至

2019 年 12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管理处处长；

2019 年 12 月至今任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党组书记。 

政治素质比较过硬。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武装头脑、指导工作，树牢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

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在政治上忠诚，在行动上一致。

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，敢于与错误思潮和言论作斗争。 

综合工作能力较强。曾在省法院多个中层领导岗位工作，

组织领导和管理协调等能力较强。担任法官管理处处长期间，

积极配合省编办完成全省基层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；稳妥推

进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和法官助理、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，

先后对原有的 9413 名法官进行了法官职务套改，完成全省两批

次 5906 名员额法官遴选，对 7884 名未入额人员进行岗位确认。

担任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党组书记后，及时总结提出“四有”工

作目标，以共同奋斗目标团结激励干警，保证了各项工作有条

不紊推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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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开拓创新精神。担任法官管理处处长期间，建立员额

法官候补机制，积极推动员额动态管理，落实司法人员职业保

障制度改革，得到最高法院领导肯定；指导全省法院成立法官

权益保障委员会，对外报送相关案例与研究成果 21 例（篇）。

担任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党组书记以来，针对铁路运输法院集中

管辖行政案件的特点，优化重组 3 个审判团队，由院领导担任

团队长，促进司法能力提升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积极为怀化

地区的疫情防控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，向行政执法部门提出的

司法建议，被怀化市委疫情防控指挥部转发。 

自觉遵守廉政纪律。把讲规矩、守纪律作为最基本的准则，

认真落实“一岗双责”，积极参加廉政教育，严格遵守纪律规定。

注重家风家教，严格约束自己的家人，主动抵制不正之风，自觉

净化八小时以外的“生活圈”“社交圈”。廉洁方面无不良反映。 

不足之处：基层工作经历欠缺。 

呈报理由：根据工作需要和该同志的德才表现，提请本次

会议任命其为怀化铁路运输法院院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

员。 

二、提请免职人员的简历及免职理由 

1．提请免去郭志刚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

（林业审判庭）庭长职务 

郭志刚，男，汉族，1961 年 9 月出生，湖南长沙人，法律

硕士。1977 年 8 月参加工作，1985 年 6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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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后为湖南省建新农场知青，湖南省公安学校司法专业学生，

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干部、书记员、助理审判员、审判员、

经济审判第一庭副庭长、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、立案第二庭

副庭长，湖南省纪委驻省法院纪检组副组长，湖南省高级人民

法院立案信访局副局长、审判监督第二庭（林业审判庭）庭长、

副厅级干部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、二级高级法官、二级巡视员。

2016 年 3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（林业审判

庭）庭长。 

免职理由：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2019 年 12 月 23 日印

发的《关于王鹰柏等同志职级套转的通知》，郭志刚同志套转为

二级巡视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

以及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有关要求，提请本次会议免

去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（林业审判庭）庭长

职务。 

2．提请免去王建林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

庭长职务 

王建林，男，汉族，1963 年 7 月出生，湖南新化人，法律

硕士。1987 年 7 月参加工作，1986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

后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干部、书记员、助理审判员、全国法

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湖南分校教研室副主任、审判员、立案庭

副庭长、立案第二庭副庭长、审判监督第三庭（立案第二庭）

副庭长、研究室主任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、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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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级高级法官、二级高级法官。2014 年 3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

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。 

免职理由：王建林同志拟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

局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提请本

次会议免去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。 

3．提请免去曾得志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

（环境资源审判庭）庭长职务 

曾得志，男，汉族，1965 年 8 月出生，湖南邵东人，文学

学士。1987 年 7 月参加工作，1995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

后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干部、书记员，中共湖南省委驻茶陵

县思聪乡社教队队员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、审判

员，新疆吐鲁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、副院长，湖南

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、民事审判第三庭（环境资源审

判庭）庭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、三级高级法官、二级高级法官。

2014 年 3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（环境资源

审判庭）庭长。 

免职理由：曾得志同志拟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

第二庭（林业审判庭）庭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

第二十条规定，提请本次会议免去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

审判第三庭（环境资源审判庭）庭长职务。 

4．提请免去万向东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一庭副

庭长职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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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向东，男，汉族，1968 年 7 月出生，湖南岳阳人，法律

硕士。1991 年 7 月参加工作，1998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

后任湖南省档案局干部、研究室副主任科员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

院干部、书记员、助理审判员、行政审判庭副庭长、审判员、审

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、行政审判第一庭副庭长、三级高级法官。

2018 年 11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第一庭副庭长。 

免职理由：万向东同志拟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

委员会副主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

提请本次会议免去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第一庭副庭

长职务。 

5．提请免去刘若琼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

副庭长、审判员职务 

刘若琼，女，汉族，1967 年 6 月出生，湖南安化人，法律

硕士。1989 年 9 月参加工作，1995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先后任长沙市郊区人民法院书记员、助理审判员，长沙市雨花

区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、审判员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干部、

助理审判员、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、审判员、四级高级法官、

三级高级法官。2010 年 3 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

一庭副庭长、审判员。 

免职理由：刘若琼同志自愿申请提前退休，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关于提前退休的规定，经省高级人民法院

党组研究，同意其提前退休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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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规定，提请本次会议免去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

审判第一庭副庭长、审判员职务。 

6．提请免去李建红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

李建红，女，汉族，1966 年 12 月出生，湖南醴陵人，法

律硕士。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，2002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先后为长沙火柴厂左家塘子弟小学教师、政治处劳资科职工，

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干部、书记员、助理审判员、审判员、

民事审判第二庭调研员、三级高级法官。2009 年 3 月任湖南省

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。 

免职理由：李建红同志自愿申请提前退休，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关于提前退休的规定，经省高级人民法院

党组研究，同意其提前退休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

第二十条规定，提请本次会议免去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

员职务。 

7．提请免去朱绍清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

朱绍清，男，汉族，1960 年 1 月出生，湖南邵阳人，法学

硕士。1980 年 8 月参加工作，1985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

后为邵阳县电影公司宣传干事，邵阳县人民法院郦家坪法庭书

记员，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律专业学生，任邵阳县人民

法院审判员、民事审判庭副庭长、民事审判庭庭长、审判委员

会委员、审判员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纪检组干部、助理审判

员、审判员、立案第二庭副庭长、立案第一庭副庭长、审判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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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第一庭副庭长、审判监督第二庭（林业审判庭）副庭长、立

案信访局副局长、三级高级法官。2002 年 11 月任湖南省高级

人民法院审判员。 

免职理由：朱绍清同志到龄退休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法官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提请本次会议免去其湖南省高级人民

法院审判员职务。 

8．提请免去李旭明的怀化铁路运输法院院长、审判委员会

委员、审判员职务 

李旭明，男，汉族，1969 年 4 月出生，湖南平江人，法律

本科。1991 年 7 月参加工作，1999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

后任怀化铁路运输法院书记员、助理审判员、审判员、刑事审

判庭副庭长、刑事审判庭庭长、院长助理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、

副院长、院长、三级高级法官、二级高级法官。1998 年 4 月任

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，2007 年 1 月任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审

判委员会委员，2009 年 7 月任怀化铁路运输法院院长。 

免职理由：李旭明同志已调往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任职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提请本次会议

免去其怀化铁路运输法院院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员职务。 

9．提请免去谢跃生的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

审判员职务 

谢跃生，男，汉族，1960 年 1 月出生，湖南衡阳人，法律

本科。1977 年 10 月参加工作，1985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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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后为长沙市郊区韶山路公社知青，长沙火车南站货运员、货

运值班员，任长沙火车南站党委干事、劳资干事，长沙铁路运

输法院书记员、助理审判员、审判员、立案庭副庭长、执行局

副局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、民事审判庭庭长、副调研员、四级

高级法官。1997 年 8 月任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，2009 年 7

月任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。 

免职理由：谢跃生同志到龄退休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法官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提请本次会议免去其长沙铁路运输法

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员职务。 

10．提请免去李文武的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

审判员职务 

李文武，男，汉族，1959 年 12 月出生，湖南衡东人，法

学本科。1978 年 2 月参加工作，1980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先后任武警湖南省总队第二支队战士、干事，衡阳铁路运输法

院干部、助理审判员、审判员、经济审判庭副庭长、刑事庭庭

长、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、执行局局长、四级高级法官、三级

高级法官。1997 年 8 月任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，2008 年 8

月任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。 

免职理由：李文武同志到龄退休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法官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提请本次会议免去其衡阳铁路运输法

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员职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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